课 程 重 修 通 知 单

班级         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请认真阅读本通知。签名确认后，在规定时间，持本通知单、课程重修学费收据到本系办理注册

本学期你应参加                     课程的重修，本系指定         教师为你的课程重修指导教师，重修方式为（1、自学重修；2、跟班重修[部分自学]；3、参加重修班）根据学校课程重修管理实施细则，请你按以下要求完成课程重修学习：

1、接到课程重修通知单后， 在    月     日前，向课程重修指导教师报到，参加课程重修学习,指导教师签名     

        。

2、在    月     日前，凭课程重修通知单，到本系办理课程重修注册(交回《课程重修通知单》)。逾期不办者，取消本学期课程重修资格，没有成绩。

3、根据指导教师的安排，认真完成听课、作业、实验、实习等各个环节的学习，参加重修课程考核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课程重修学生签名确认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